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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版权局、市计委、市财政局、市信息化办《关于做好使用正版软件清理盗版软件工作的意见》，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关于做好使用正版软件清理盗版软件工作的意见
 
为保护知识产权，抵制盗版行为，维护软件市场秩序，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和国家版权局、国家计委、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关于政府部门应带头使用正版软件的通知》（国权联[2001]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做好使用正版软件清理盗版软件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使用正版软件的意义
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和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加快软件产业的发展，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意义十分重大。但是，当前不法分子制作、销售盗版软件的现象相当普遍，严重损害了软件开发者的利益，冲击了正版软件市场，制约了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我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遵守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在版权保护方面实行自律，对于减少我国同其他国家的版权纠纷，维护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地位十分重要。
《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法[2001]18号）明确要求，为了保护中外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在其计算机系统中不得使用未经授权许可的软件产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使用正版软件对保护产权、发展软件产业、维护软件市场秩序的重要意义，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文件精神，带头使用正版软件，自觉抵制盗版软件。
二、使用正版软件、清理盗版软件工作的要求
（一）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使用取得著作权人授权的正版软件，一律不得购买、使用未经合法授权的盗版软件。今后凡购买计算机及外设、服务器、办公自动化系统等通用软件，必须购买和安装正版软件。
（二）对本单位使用软件情况开展自查。从2002年1月1日至1月20日，对本单位使用软件情况开展自查。使用盗版软件的，要一律更换。各单位要指定专门工作机构并明确一位领导负责此项工作，切实抓好落实。
自查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现有计算机的种类和数量；所使用业务系统和办公系统正版软件的种类和数量；目前使用的没有软件著作权人授权书的软件种类和数量；所需购买正版软件的种类和数量。
自查结束后，各单位要写出自查报告，于2002年1月23日前报市自查工作验收小组（办公地点在市版权局）。
（三）检查和验收。由市版权局、市计委、市财政局、市信息化办共同组成使用软件情况自查工作验收小组，于2002年1月25日至2月10日，组织人员对各级政府部门使用软件情况的自查工作进行抽查和验收，并在清理使用盗版软件工作结束后，及时将抽查和验收情况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三、确保更换和购买正版软件资金的落实
（一）各级政府部门应将本单位所需要购买正版软件的资金列入预算，并保证资金的落实。2002年预算未考虑购买正版软件开支的，应设法在总的办公费用中进行调剂。
（二）各级政府部门购买软件都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要按照财政部门有关政府采购制度规定的程序执行。各单位要在认真核实的基础上，将需要购买的正版通用软件的计划报市计委审核后，报市财政局。
（三）购买正版软件，在同等产品、价格合理的情况下，应优先采用国产软件系统。
（四）各级政府部门购买的软件，对达到固定资产价值标准、符合固定资产管理要求的，要作为单位的固定资产进行核算和管理。
四、做好使用正版软件的培训工作
由市版权局牵头，会同市信息化办，对政府部门有关人员进行软件著作权保护和软件资产管理方面的培训，并制定培训计划，保证培训质量。各单位要积极支持本单位人员参加培训。
五、加强领导，分工负责
各级政府部门要把使用正版软件、打击盗版行为，作为维护政府形象、端正机关作风、坚持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纳入议事日程，明确领导负责，加强领导和行政监督。凡购买、使用盗版软件的单位，要追究行政领导的责任。市有关职能部门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市版权局会同市信息化办负责对各级政府部门的软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并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市计委负责对各级政府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和软件需求计划进行审核，并列入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市财政局负责将政府部门购买正版通用软件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市信息化办负责提供正版通用软件产品目录，推荐国产优秀办公软件。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教育和宣传，提高广大群众保护知识产权、抵制盗版行为的自觉性，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软件的良好氛围。
 
天津市版权局
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人民政府信息化办公室
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